澄清、说明或者补正通知书
            ：
 在       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：    ）评标（评审）过程中，你单位因         ，现要求你单位在 （时间） 提交书面澄清、说明或者补正，并加盖你单位签章或者法定代表人（或其授权代表）签章，供应商为自然人的，应当由本人签章并附身份证明。但澄清、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的实质性内容，逾期或未按要求提交的澄清、说明或者补正将不被认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购项目评标委员会（评审小组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时  分
